
受委托，我行将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以网络竞价的方式对以下标的
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标的一：2023年 12月 14日（星期四）上午 10时公开拍卖 40辆公务用车，其中小型轿车

32辆、小型普通客车6辆、中型普通客车2辆。品牌有大众、雅阁、奥迪、丰田、红旗等。
参考价:3200元/辆—36000元/辆

标的二：2023年12月14日（星期四）15时公开拍卖64辆报废公务用车
整体参考价8.04万元【保证金5万元】

二、车辆展示时间：2023年11月28日—12月12日9时—17时
三、报名截止时间：2023年12月13日17时
四、车辆展示地点:西夏区黄河西路300号8号房（宁夏众欣联合方泽医药有限公司）
五、其他公告事宜：
1.本次拍卖车辆不含车辆号牌，均以车辆实际现状为准，拍卖人提供的相关参数仅供参

考。标的自公告之日起由我行统一组织现场勘察标的。
2.标的二竞买人必须是持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内报废汽车回收资质的法人企业；拍卖成交后

买受人将车辆拆解报废，并提供车辆回收证明和车籍车管所注销手续后退还履约保证金。
3.竞买保证金金额：标的一参拍保证金 1万元/辆，交纳 10万元不限制竞买成交车辆数

量。有意竞拍者请于2023年12月13日17时前交纳相应的竞拍保证金至我
行指定账户（户名：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账号：60012284002000004，
开户行：黄河农村商业银行银川海宝支行）后，持相关资质证件办理报名登
记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银川金凤区万达中心B座1801室
联系电话：0951-4013543 13519216618 马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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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罚款52万元

宁夏公布一批特种设备等领域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吴彩华

2023 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开展
以来，全区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民生关切、事故
隐患突出领域，查处了一批关系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的行政违法案件。11月26日，宁夏市场监
督管理厅公布第十批典型案例（特种设备等领
域）。

案例1：
宁夏国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未

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检验气瓶案

9月 26日，宁夏市场监管厅依法对宁夏国
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
求检验气瓶的违法行为，作出吊销该公司《特
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的行政处罚。

6月 27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宁夏
国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
公司存在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检验特
种设备、出具检验结果严重失实的报告的违法
行为。8月 15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相
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案件移送宁
夏市场监管厅办理后，该厅经过核查，对当事
人作出行政处罚。

案例2：
中卫市容大燃气销售有限公司出

具虚假检验结果、提供报废气瓶案

8月 8日，中卫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中卫
市容大燃气销售有限公司出具虚假的检验结
果和鉴定结论，未按照规定实施充装前后检
查、记录制度，向气体使用者提供报废气瓶的
违法行为，作出罚款52万元的行政处罚。

6月 22日，中卫市市场监管局在开展安全
生产检查中，发现当事人存在未按照规定对液
化气瓶进行检验，实施充装前后检查、记录制
度，使用已报废的气瓶进行充装等违法行为。
经查，2021年6月，当事人对26098只不符合延
期使用的液化石油气瓶，出具《超设计使用年
限在役液化石油气瓶进行安全评定报告》。当
事人擅自将非自有气瓶安装上当事人编码为

“5020038077”的电子标签，且未实施充装前后
检查、记录制度，为非自有气瓶进行充装后将
充装单位、末次充装日期信息不全的液化石油
气瓶出库销售。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第五
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相关规定。

案例3：
宁夏文锋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

司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
检验、检测案

11月 14日，固原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宁
夏文锋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未按照安全技
术规范的要求进行检验、检测的违法行为，作
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对直接负责人作出
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

9月 20日，固原市市场监管局根据宁夏市
场监管厅交办线索，依法对宁夏文锋特种设备
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超出核准
范围进行检验。经查，当事人所检不同车辆，
不同日期、不同型号气瓶，检验报告中的流量、
压强、温度、进气口量等数据完全相同，存在未

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检验、检测等问
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
令书》，责令停止相关检测业务。当事人的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二条相关规定。

案例4：
吴忠市燃气公司未按照技术规

范要求进行液化石油气钢瓶检验、检
测案

8月 21日，吴忠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吴忠
市燃气公司未按照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液化石
油气钢瓶检验、检测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 20
万元的行政处罚，对 3名相关人员分别作出罚
款2万元、2万元、1万元的行政处罚。

7月 1日，吴忠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吴忠
市燃气公司检查发现，当事人自有液化石油气
钢瓶安全评定检验中均没有更换气瓶瓶阀及
报废的情形，其行为违反《TSG 23-2021气瓶安
全技术规程》的相关要求。经查，当事人对不
能确保安全使用的瓶阀未进行更换，在气瓶充
装单位未购买充装安全责任保险及未向使用
登记机关书面告知的情况下，对超过 8年设计
使用年限的气瓶进行安全评定并出具报告
书。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
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二条相关规定。

案例5：

中卫市鑫兴隆燃气有限公司使
用已报废的气瓶，未按照规定实施充
装前后检查、记录制度案

8月 2日，中卫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中卫
市鑫兴隆燃气有限公司使用已报废的气瓶，未
按照规定实施充装前后检查、记录制度的违法
行为，作出罚款37万元的行政处罚。

6月 22日，中卫市市场监管局在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中，发现当事人存在使用已报废的
气瓶，未按照规定实施充装前后检查、记录制
度的违法行为。经查，自2021年11月以来，当
事人在未签订气瓶托管协议，且未取得使用登
记单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拆卸更换他人气瓶
电子标签，为非自用气瓶进行充装，未实施充
装前检查，不符合《TSG 23-2021气瓶安全技术
规程》关于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要求。6

月24日，执法人员在中卫市穆舍牛肉面馆检查
发现正在使用的当事人充装的自有气瓶 1只
（电子标签标注：鑫兴隆燃气 9550207636），瓶
体标注报废日期为2022年5月，瓶体信息与电
子标签扫描内容不一致，属于报废气瓶。当事
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
全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九条相关规定。

案例6：
平罗县金海玉福化工有限公司

对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气瓶
进行充装案

9月 4日，石嘴山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平
罗县金海玉福化工有限公司不符合安全技术
规范要求的气瓶进行充装的违法行为，作出罚
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8月 16日，石嘴山市市场监管局对平罗县
金海玉福化工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当
事人对台账内所登记气瓶有充装行为，但无法
提供本单位办理使用登记证明以及使用登记
机关同意充装气瓶的证明。经查，当事人使用
祥康瓶装气体充装管理电子系统对充装信息
进行记录，执法人员现场使用“石嘴山气瓶安
全质量追溯系统”随机抽查该企业充装的 7只
液化石油气瓶充装信息，发现当事人对检验有
效期届满一个月内的气瓶进行充装，并未向气
瓶定期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申请且送检气
瓶，其中，6只气瓶无法提供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证及使用登记表。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第二
款相关规定。 （下转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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